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4學年度全校運動會競賽規程

1、 宗    旨：提昇校園運動風氣，促進全校師生身心健康及團隊活動信念。
2、 主辦單位：體育室

3、 協辦單位：本校學務處、人事室、輔仁大學體育學系
4、 參加對象：本校日間部、進學班正式註冊之在籍學生（含在職進修生及研究生）及教職員工。

5、 運動會日期：115年5月14日（星期四）
6、 地點：板橋第一運動場（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78號）
7、 參加資格：本校日間部、進學班正式註冊之在籍學生（含在職進修生及研究生）
8、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15年4月10日（星期五）截止，逾期不予受理。
9、 組隊方式：
1、 學生組：以系為單位，由各系一至四年級組隊，進學班學生、在職進修生及研究生合併入相關學系組隊報名；獨立所除田徑賽以所為單位外，團隊競賽可與其他獨立所組隊報名。
2、 教職員工組：本校教職員工（含退休人員、校友）自行組隊，可跨單位報名。
10、 參加辦法：

1、 報名方式：使用電腦繕打報名表，請勿手寫，列印紙本1份經系所主管簽章後送至本校體育室，報名表電子檔（word檔）請傳送至體育室許晴怡助教之電子信箱ching-yi@ntua.edu.tw，俾辦理資料查核作業。
2、 領隊會議：115年5月11日（星期一）中午12時15分，教研大樓303教室。
11、 競賽種類：
1、 田徑賽：
（1） 學生組：
1、 男子組、女子組：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800公尺、4×100公尺接力、跳高、跳遠、鉛球。
（2） 教職員工組：
1、 男子組、女子組：4×100接力、藥球擲遠﹙1公斤﹚。

2、 男女不分組﹕400公尺競走。
2、 大隊接力競賽：
學生組：男子20人大隊接力、女子20人大隊接力，每人皆100公尺。
3、 拔河競賽：
（1） 學生組：以系為單位，每隊20人（男生10人、女生10人）。
（2） 教職員工組：自行組隊報名，可跨單位報名，每隊10人（男生5人、女生5人）。
4、 趣味競賽：
（1） 學生組：以系為單位組隊報名。
1. 龍舟趴趴走（男女混合共計12人）
2. 無敵風火輪（男女混合共計12人）
3. 趣味跨欄（男女混合共計5人）
（2） 教職員工組：自行組隊，可跨單位報名。
1. 龍舞蹈舟趴趴走（男女混合共計10人）
2. 無敵風火輪（男女混合共計10人）
3. 趣味跨欄（男女混合共計5人）
12、 比賽規則：
1、 田徑賽：各單位每項目參加選手至多6人。接力賽每隊報名人數為6人（2人預備），各系以1隊為主。若報名人數有違上述規定，大會競賽組擁有刪除名單之權利，各單位不得異議。比賽規則請詳閱附錄一。
2、 大隊接力、拔河、趣味競賽之參賽人數及比賽規則，請詳閱附錄一。
3、 各單位代表出場比賽時，必須穿配有各系代表性字樣之運動服（背心、短褲及運動鞋），代表性字樣由各系自行規定，以整齊劃一為原則。
4、 各單位參加競賽，不論團體或個人項目，凡已報名者，均須出場比賽，不得任意棄權；無故棄權者，由大會競賽組列冊通知各任課體育老師，以體育精神欠佳並於期末成績酌予扣減分數。
5、 各單位應設領隊（系主任）1人，下設指導（助教）及管理（報名負責人）各1人，綜合管理並指導各單位之選手與大會聯絡事宜。
6、 各單位均需製作單位旗1面，由各單位自行設計（尺寸為七號旗，120*180）。
7、 號碼布應佩掛在運動上衣胸前，凡不按規定佩掛者，一概不允許參賽。
8、 各項比賽之時程請參照秩序冊所列時間，若大會臨時更改，則依現場報告員口頭報告為準，請參賽人員隨時注意報告員宣佈事項。
13、 各項競賽檢錄時間：

1、 田賽：請於秩序冊所規定比賽時間前10分鐘到達比賽場地進行檢錄，並準備參賽。
2、 徑賽：於秩序冊所規定比賽時間前30分鐘到達檢錄處報到，由服務人員帶領至比賽場地參賽，凡逾時不到者以棄權論。
3、 大隊接力、拔河、趣味競賽：請於秩序冊所規定比賽時間前10分鐘到達比賽場地進行檢錄，並準備參賽。
4、 若大會臨時更改，則依現場報告員口頭報告為準，請參賽人員隨時注意報告員宣佈事項。

14、 錦標種類：
1、 男子田徑總錦標

2、 女子田徑總錦標

3、 團體最佳服裝錦標
4、 團體最佳啦啦隊錦標
5、 精神總錦標

15、 錦標分數之計算方式：

1、 男子、女子田徑總錦標：以田徑項目（含男、女）各錄取個人成績最優前六名，按七、五、四、三、二、一之順序給分，接力項目不加倍計分，以該單位所得之總分，最高者為冠軍，依次排列；如遇兩個或兩個以上單位所得之總分相同時，以各單位在該競賽中所得之第一名多寡評定，如第一名數目亦相同時，則以第二名的多寡評定之，依此類推。
2、 團隊最佳服裝錦標：以系為單位，服裝整齊一致且具有該系特色。
3、 團隊最佳啦啦隊錦標：以系為單位，各項比賽進行或休息時之表現，內容具有活力與青春氣氛。

4、 精神總錦標：為獎勵各單位選手遵守比賽規則，發揮運動員之精神，遵守大會規定，踴躍參加比賽，特設精神錦標。其評分內容如下：

（1） 參加競賽之運動員人數最多，且有始有終無棄權者（30%）。
（2） 各系席位，學生坐或站立，秩序最佳者（30%）。
（3） 參加開閉幕典禮，學生出席百分比（40%）。

16、 獎勵： 
1、 田徑賽：各項目取前3名，各頒發獎牌1面及頒發獎狀1紙。凡參加教職員工組400公尺競走者，可得獎品一份。
2、 大隊接力競賽：男、女子組均取前3名，各頒發獎盃1座。
3、 拔河競賽：取前4名，學生組各頒發獎盃1座、教職員工組各頒發獎品1份。
4、 趣味競賽：取前3名，各頒發獎品1份。

5、 男子、女子田徑總錦標：依學生組男、女子組之田徑項目，以錦標分數之計算方式排序。男、女子組各取1名，頒發獎盃1座。

6、 團隊最佳服裝錦標：取1名，頒發獎盃1座。

7、 團隊最佳啦啦隊錦標：取1名，頒發獎盃1座。

8、 精神總錦標：取1名，頒發獎盃1座。
※獲得獎品者，須依稅法規定辦理登稅，故運動會當日須至獎品組簽收。

17、 保險：活動期間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18、 懲罰：
運動員在大會期間，如有違反運動精神或不當行為（如冒名頂替、無故棄權、不服從裁判之判決者），經查明屬實者，除立即取消該運動員所有比賽中所得之成績外，並依其情節之輕重，通知學生事務處依法論處。
19、 申訴：

1、 比賽如有爭議，在規則上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規則無明文規定者，由審判委員會議判決之。

2、 書面申訴，應於該項目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由該系領隊或負責人向大會正式提出，否則不得異議。

田徑賽、大隊接力、拔河、趣味競賽辦法

1、 田徑賽
組別：學生組
1、 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採蹲踞式起跑，並必須全程跑在自己的分道線內。
2、 800公尺：採站立式起跑，起跑後的第一個彎道須在原分道內，經過搶道線後，方可切入內道。
3、 4×100公尺接力：全程分道跑，接棒必須在30公尺的接力區內完成，若掉棒，必須由原掉棒選手撿起，勿干擾他人。

4、 跳高：不限姿勢，每個高度有兩次機會，取最佳成績，若成績相同則看該高度試跳次數較少者勝。
5、 跳遠：起跳時腳尖不可超越起跳板前緣，若超越即判為失敗。測量標準為從起跳板前緣垂直測量至選手身體任何部位落點最近之痕跡。每人有兩次跳遠機會，取最佳成績。
6、 鉛球：必須抵住頸部或貼近下顎，由肩部單手推放，嚴禁像丟壘球般拋出，球落地前，身體任何部位觸碰圈外地面或抵趾板上方即為失敗。測量標準為由球著地痕跡之近邊拉線通過圓心，測量至圓環內緣。每人有兩次投擲機會，取最佳成績。
組別：教職員組
1、 4×100接力：全程分道跑，接棒必須在30公尺的接力區內完成，若掉棒，必須由原掉棒選手撿起，勿干擾他人。
2、 藥球擲遠：重量為1公斤，將藥球丟出即可，每人有兩次投擲機會，取最佳成績。
3、 400公尺競走：選手必須始終與地面保持接觸，不可兩腳同時離地，亦不可用奔跑方式進行。
2、 大隊接力競賽：
組別：學生組
1、 20人大隊接力
（1） 100公尺x20人，限一人一棒
（2） 於第3、4棒（約300公尺交接處），彎道進入直道時設有標示旗處，開始搶跑道。
2、 比賽規則：
（1） 學生組以系為單位，男、女子組各報名1組，出場比賽為20人。
（2） 選手不得穿著釘鞋。
（3） 按全國田徑協會所訂之大隊接力比賽規則進行。
3、 拔河競賽：
組別：學生組、教職員工組
1、 預賽日期及地點：115年4月27日（星期一）至5月7日（星期四），本校白色廣場（期間如遇雨天，賽程則順延辦理）。
2、 決賽日期及地點：115年5月14日（星期四），板橋第一運動場。
3、 預賽賽程公布：115年4月21日（星期二）下午5時前，以電子郵件通知系所助教，並公布於本校體育室網站（賽程由體育室代抽）。
4、 比賽規則：

（1） 學生組以系為單位，教職員工組得跨單位自行組隊。
（2） 學生組出場比賽為每隊20人（男、女各10人）組成，若男生不足，可由女生遞補，但女生不足，男生不可遞補。
（3） 教職員工組比賽為每隊10人（男、女各5人）組成，若男生不足，可由女生遞補，但女生不足，男生不可遞補。

（4） 參賽隊伍需在比賽前10分鐘報到，逾時則以棄權論。
（5） 每一場比賽3局，採3戰2勝，每局1分鐘決勝負，採中央標幟越過決勝線者為勝（以中央點左右各1.5公尺）。
（6） 在1分鐘內未能分出勝負時，裁判員鳴槍後，以繩之中央點偏向區為勝。
（7） 每場比賽中途不可換人，比賽選手以穿著平底運動鞋為主。
（8） 每局比賽完畢互換場地，第3局應猜拳選邊再賽。
（9） 每隊在比賽中得設指揮2人。
5、 比賽產生與本規程未明文規定之爭議時，以裁判長之判決為終決。

4、 趣味競賽：
組別：學生組、教職員工組
1、 龍舟趴趴走
（1） 採折返接力計時賽。
（2） 學生組每隊12人、教職員工組每隊10人，男、女混合不限。
（3） 首批隊員由起點出發，前行30公尺後交棒給剩餘隊員，隊伍返回原起點即完成比賽。

2、 無敵風火輪

（1） 採折返接力計時賽。

（2） 學生組每隊12人、教職員工組每隊10人，男、女混合不限。
（3） 首批隊員由起點出發，雙手不能離開帆布，隊員通過協調配合使帆布在草皮上行進至前方30公尺標竿，換第二隊出發，依此類推。
3、 趣味跨欄
（1） 採折返接力計時賽。

（2） 每隊5人，男、女混合不限。

（3） 欄架使用練習型欄架，高度為66公分。
（4） 每位選手須跑50公尺，50公尺內會有2個欄架，過欄規定為選手必須從欄架上方越過，若直接穿過欄架，則須增加秒數，穿過1個欄架加1秒鐘，若正常跑步動作下碰倒欄架則不扣秒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114學年度全校運動會

學生男子組田徑賽報名表
系所：           領隊（系主任）姓名：              指導（助教）姓名：              

管理（報名負責人）姓名：              管理（報名負責人）連絡電話：            
	競賽項目
	選手姓名
	選手姓名
	選手姓名

	跳高
	
	
	

	
	
	
	

	跳遠
	
	
	

	
	
	
	

	鉛球
	
	
	

	
	
	
	

	100M
	
	
	

	
	
	
	

	200M
	
	
	

	
	
	
	

	400M
	
	
	

	
	
	
	

	800M
	
	
	

	
	
	
	

	4×100M
	
	
	          (候補)

	
	
	
	          (候補)

	
	主任簽章：


備註：

1、 報名參賽者，請斟酌個人體能與健康狀況再行報名。
2、 請勿手寫，列印紙本1份經系所主管簽章後送至本校體育室，報名表電子檔（word檔）請傳送至體育室許晴怡助教之電子信箱ching-yi@ntua.edu.tw，俾辦理資料查核作業。
二、若男生數不足，可由女生遞補，但女生數不足，男生則不可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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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女子組田徑賽報名表

系所：           領隊（系主任）姓名：              指導（助教）姓名：              

管理（報名負責人）姓名：              管理（報名負責人）連絡電話：            

	競賽項目
	選手姓名
	選手姓名
	選手姓名

	跳高
	
	
	

	
	
	
	

	跳遠
	
	
	

	
	
	
	

	鉛球
	
	
	

	
	
	
	

	100M
	
	
	

	
	
	
	

	200M
	
	
	

	
	
	
	

	400M
	
	
	

	
	
	
	

	800M
	
	
	

	
	
	
	

	4×100M
	
	
	          (候補)

	
	
	
	          (候補)

	
	主任簽章：


備註：

1、 報名參賽者，請斟酌個人體能與健康狀況再行報名。
2、 請勿手寫，列印紙本1份經系所主管簽章後送至本校體育室，報名表電子檔（word檔）請傳送至體育室許晴怡助教之電子信箱ching-yi@ntua.edu.tw，俾辦理資料查核作業。
二、若男生數不足，可由女生遞補，但女生數不足，男生則不可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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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隊接力、拔河報名表

系所：           領隊(系主任)姓名：              指導(助教)姓名：              
管理(報名負責人)姓名：               管理(報名負責人)連絡電話：             
	項目
	參加
	不參加

	組 別
	男
	女
	男
	女

	大隊接力 

（每隊 20人）
	
	
	
	

	拔河
（每隊 20人，男、女各10人）
	
	

	龍舟趴趴走

(男女混合共計12人)
	
	

	無敵風火輪

（男女混合共計12人）
	
	

	趣味跨欄
（男女混合共計5人）
	
	

	
	主任簽章：


備註：

1、 是否參加之單位於表格內Ⅴ即可，不必填寫參加人員姓名。
2、 請勿手寫，列印紙本1份經系所主管簽章後送至本校體育室，報名表電子檔（word檔）請傳送至體育室許晴怡助教之電子信箱ching-yi@ntua.edu.tw，俾辦理資料查核作業。
3、 若男生不足，可由女生遞補，但女生不足，男生不可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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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組田徑賽報名表

單位名稱：               報名負責人：               行動電話：             
	競賽項目
	競賽選手
	競賽選手

	4×100M
（男子組、女子組）
	
	

	藥球擲遠

﹙男子1KG、女子1KG﹚
	
	

	400公尺競走

（男女不分組）
	
	

	
	主管簽章：


（若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新增欄位）
備註：

1、 請勿手寫，列印紙本1份經主管簽章後送至本校體育室，報名表電子檔（word檔）請傳送至體育室許晴怡助教之電子信箱ching-yi@ntua.edu.tw，俾辦理資料查核作業。
2、 若男生不足，可由女生遞補，但女生不足，男生不可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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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組拔河、趣味競賽報名表
隊名：                   報名負責人：               行動電話：             
	競賽項目
	競賽選手
	競賽選手

	拔河

(每隊10人，
男生5人、女生5人)
	
	

	
	
	

	
	
	

	
	
	

	
	
	

	
	
	

	
	
	

	龍舟趴趴走
（男女混合共計10人）
	
	

	
	
	

	
	
	

	
	
	

	無敵風火輪

（男女混合共計10人）
	
	

	
	
	

	
	
	

	
	
	

	
	
	

	趣味跨欄
（男女混合共計5人）
	
	

	
	
	

	
	
	

	
	主管簽章：


備註：

1、 請勿手寫，列印紙本1份送至本校體育室，報名表電子檔（word檔）請傳送至體育室許晴怡助教之電子信箱ching-yi@ntua.edu.tw，俾辦理資料查核作業。
2、 若男生不足，可由女生遞補，但女生不足，男生不可遞補。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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